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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市卫联发〔2013〕15号


关于加强我市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属民办学校：
近期，国家卫计委通报了部分省（市）因医疗机构首发病例诊断、报告延迟，学校结核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所引发的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并就进一步规范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省卫生厅、省教育厅也就全省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做出了安排，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积极防控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认清学校结核病防控形势
学校人群高度集中，学生之间接触密切，加上学生正处在身心成长发育期，课程多、负担重、压力大，缺乏睡眠和体育锻炼，免疫力低，一旦其中发生传染性肺结核病例，就可能引起结核病疫情发生，不但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将会受到干扰，同时也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近年来虽然全市结核病发病率呈平稳下降趋势，但学生结核病发病数和出现结核病病例的学校数一直居高不下（今年上半年我市共发生学生肺结核病例105例，其中涂阳肺结核病例15例，发生在外省市4所学校和我市11所学校，并且以初、高中学校居多），同时随着耐药结核和复治结核比例不断增加，农村住宿制学校增多，加大了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此，各级卫生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综合措施，真正将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抓实抓好。
二、加强监测，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各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与辖区结核病防治机构、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并不断完善学校结核病防治信息沟通平台，保证疫情信息及时传递，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学校结核病病例；要建立联合培训机制，召集校医、学校负责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开展学校结核病防控知识技能培训，重点学习《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确保校医、学校负责人全面掌握学校结核病防控措施。各地结核病防控机构要设专人进行网上疫情搜索，建立日搜索月分析制度，重点搜索学校、公共场所结核病病例，及时与辖区卫生监督机构建立公共场所、学校结核病病例信息通报制度，便于卫生监督机构督促落实结核病隔离治疗措施；一旦发现学校结核病报告数异常增高或疑似暴发疫情，应立即向当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报，并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三、健全制度，严防学校结核病聚集病例
各地教育、卫生部门要督促学校切实做好学生入学体检、常规体检和教职工体检工作，建立健全健康档案。各级各类学校要开展形式多样的结核病防控知识宣教，倡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出现咳嗽、低热等症状及时就医，尤其要重点加强对需长期在计算机室等密闭环境中教学人员的结核病防治知识宣教；要加强对计算机室等长期有学生聚集且通风不良部位的日常卫生管理，重点落实以通风、清洁为主的预防措施；严格落实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踪制度，重点了解学生是否具有咳嗽、咳痰、发热、盗汗等肺结核可疑症状，一旦发现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应立即登记并报告卫生室（保健室），告知学生或家长及时到结核病防治机构检查确诊，并追踪学生诊治情况。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加强对家长的宣传教育，发现学生患病，及时告知学校。
四、落实职责，强化医疗机构结核病规范化管理
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医疗机构结核病诊断标准报告工作，完善结核病各项登记管理制度，要认真落实门（急）诊医生首诊负责制，特别是对15-25岁之间及在学校、公共场所工作被诊断为结核病的人员，要对其现居住地址及联系方式进行详细登记，以利于后期的病人追踪和管理。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网络报告，并认真做好病人治疗、转诊和规范隔离治疗等工作。
五、加强督导，确保结核病防控措施落实
各地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医疗机构和学校卫生监督，重点检查活动性肺结核病报告，患者隔离、调离措施落实情况和日常卫生制度执行情况。各地卫生、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学校结核病疫情，适时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尤其要对近年来频繁出现学校结核病病例的学校进行重点检查，及时查找并消除疫情隐患。
吉林市卫生局  吉林市教育局
2013年8月8日
吉林市卫生局办公室                  2013年8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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